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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-15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涉密人员脱密期保密承诺书
本人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                （学院、部门）工作期间，从事涉及国家秘密的工作，是依据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涉密人员管理规定》确定的学校 □一般  □重要  □核心 涉密人员。现脱离涉密岗位，根据国家相关法规及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涉密人员管理规定》要求，履行脱密期义务，期限自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始至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止。（审批部门填写）
    本人承诺：
一、严格遵守国家保密法律、法规和规章制度，履行保密义务。

二、不以任何形式泄露所知悉的国家秘密。

三、已全部清退持有的各类国家秘密载体。

四、未经审查批准，脱密期内不擅自出国（境）。

五、脱密期内，不到国（境）外（驻华）机构（含咨询机构）、组织及外商独资企业工作，不为国（境）外（驻华）机构（含咨询机构）、组织、人员及外商独资企业提供劳务、咨询或其他服务。
六、未经原机关、单位批准，不擅自发表涉及原机关、单位未公开内容的言论、文章、著述。
七、不在发布新闻或者接受采访过程中涉及所知悉的国家秘密。
八、脱密期内，主动向原机关、单位报告本人就业变更、个人重大事项等情况，并自觉接受原机关、单位定期回访。
九、发现针对本人利诱、胁迫、渗透、策反等重大事件行为的，立即向负责脱密期管理机关、单位进行报告。
十、脱密期结束后，对知悉的国家秘密继续履行保密义务。
十一、违反上述承诺，自愿承担党纪、政纪责任和法律后果。
    本承诺书一式四份，承诺人、承诺人所在学院或部门、人事处或研究生院、保密处各留存一份。
承诺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月   日

